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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目的） 

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並提供品學兼優之學生協助教師教學與同儕學習之機會，特設置教學助

理，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教學助理之資格及遴選） 

凡本校在學之碩、博士班學生自願協助教師教學與同儕學習者，得申請擔任教學助理。因特殊

需要必須遴選學士班成績優異學生擔任教學助理者，得由需求單位提出申請，經一級主管同意，

教務長核可後為之。 

教學助理遴選機制由申請單位訂定，修課學生不得擔任該科教學助理，每位教學助理以一門課

程為原則。 

第三條（教學助理之分類） 

一、實驗、實習課程之教學助理:依各實驗、實習課程之需要，協助進行實驗、實習，主要內容

包括準備上課資料(含實驗或實習材料)、帶領實驗或實習課、批改報告及評分、設計並維護

課程網頁，及其他實驗、實習相關活動之帶領。 

二、遠距課程之教學助理:依各遠距課程教學活動需求，協助遠距教學，主要內容包括協助製作

線上教材、參與課程活動、帶領線上討論、線上輔導，及其他遠距教學相關活動之協助。 

三、一般課程之教學助理:各課程教學活動需求協助教學，主要內容包括協助準備上課資料、參

與課程活動、帶領團體討論、習題演練或語言發音練習、批改作業及評分、數位教材製作、

於授課時段之外提供課業諮詢服務、課程網頁及教材內容設計與維護，及其他教學相關活

動之協助。 

四、協助學習輔導之教學助理：依學務處學生學習中心或各學院規劃之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協助

課業諮詢或輔導，主要內容包括面對面討論、線上輔導討論、習題演練、寫作指導或語言

發音練習等學生學習輔導教學相關活動。 

第四條（教學助理之配置） 

教學助理配置原則如下: 

一、實驗、實習課程之教學助理:由各開課單位依實驗、實習課程之實際需要，簽請校長核定所

需教學助理之人數後，於年度預算內編列費用，按鐘點發給。異動時亦同。 

二、遠距課程之教學助理:由參與遠距教學之教師，依遠距教學有關規定提出申請，經遠距教學

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發給。 

三、一般課程之教學助理:各開課單位，每學期依開課科目之需求填寫申請表，循行政程序向教

務處提出申請，以必修課及專任教師擔任之課程為優先。其名額之分配，由教務處另組審



核委員會視課程需求及當年度之經費額度核定之。 

四、協助學習輔導之教學助理：由學務處學生學習中心或各學院每學年依學生學習輔導之需求

決定所需名額及申請程序，並編列預算支應。 

第五條(教學助理經費之來源) 

教學助理經費來源為研究生獎助學金、就學獎補助學金及專案補助款，依學校規定之行政助

理及教學助理經費之比例編列。 

第六條（一般課程教學助理獎勵金之支給標準） 

碩士班學生每學期獎勵金額度以64,000元為上限，博士班學生則以80,000元為上限。教學助

理於課程教學單位核定每位教學助理獎勵額度內，依單位核保期間之核定金額按月給付。 

獎勵金核撥月份每學年第一學期以每年9月至翌年1月為原則；第二學期以每年2月至6月為原

則。但未全程參與該學期學習活動者，應依其實際從事學習活動日覈實計發。 

教學助理因故提前終止學習活動者，自終止日起，停發本獎勵金。 

第七條（教學助理之訓練） 

為協助教學助理確實瞭解教學助理制度之精神與協助教學內容，由教務處教師發展與教學資

源中心、學務處學生學習中心或各教學單位於每學期依權責舉辦教學助理訓練，凡擔任教學

助理者每學年度至少應於擔任之學期內參加一次，初次擔任者須另出席教務處所舉辦之教學

助理制度說明會，無故不參加訓練活動及說明會者取消其教學助理資格。 

第八條（受補助課程之成效考核） 

一、獲得教學助理補助之各學士班課程應於開學後三週內將數位教材、指定作業、以及活動紀錄

等相關教學資料上傳於本校指定之教學平台，並於學期結束後兩週內繳交成果報告。教務處

應定期對實施教學助理制度課程之助理、受輔導學生以及教師進行意見調查，根據意見調查

及實際成果評估受補助課程、計畫之實施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及後續補助之參考。 

二、學務處學生學習中心或各學院應定期對協助學習輔導之助理及受輔導學生進行意見調查，

並根據意見調查及實際成果決定助理之續聘與輔導工作之改進。 

第九條（本辦法之施行）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